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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5-50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达鑫隆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达鑫隆”）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年。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达城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达城森”）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信期限为 1年。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达源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达源笙”）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信期限为 1年。 

4、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锦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锦森”）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

信期限为 1年。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担保方式、担保范围、具

体担保条件（包括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



2 

 

押、提供权利质押以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担保方式）等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福州达鑫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1,000 1年 

福州达城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1,000 1年 

福州达源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1,000 1年 

福州锦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 1,000 1年 

合计 4,000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5年5月16日和2025年6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

意2025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569,650万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90,650万元，公司为资产负

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79,000万

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

为准。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

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司2025-40号公告。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根据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公司为福州达鑫

隆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6,000万元，实际已使用3,08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

1,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920万元；公司为福州达城森提供的计划

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实际已使用2,80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000万元后，

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200万元；公司为福州达源笙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

4,000万元，实际已使用2,40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000万元后，其剩余可

使用的担保额度为600万元；公司为福州锦森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实际

已使用3,770万元，本次担保实施使用额度1,000万元后，其剩余可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23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5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率 

2025年担保

计划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已使用担保额度

（含本次公告）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福州达鑫隆 62.03% 6,000 3,080 4,080 1,920 

福州达城森 56.49% 5,000 2,800 3,800 1,200 

福州达源笙 66.66% 4,000 2,400 3,400 600 

福州锦森 91.18% 5,000 3,770 4,770 230 



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州达鑫隆实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 年 11月 3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君竹路 47 号帝豪花园 3#楼 1 层 05 店面-

221(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陈俊龙；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服装服饰批发；针纺织品销售；针

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鞋帽批发；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灯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

杂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

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

合成树脂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非食用

植物油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棉、麻销售；金银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福州达鑫隆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53,812,946.81 元，负债总额 32,992,820.20

元，净资产 20,820,126.61 元；2024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9,701,369.69 元，净利润

30,797.43元。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53,175,939.52 元，负债总额 32,985,538.31

元，净资产 20,190,401.21 元；2025 年 1-3 月营业收入 82,450.12 元，净利润-

629,725.40元。 

（二）公司名称：福州达城森实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 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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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开发区罗星街道君竹路 83 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七层 Y739

室(自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陈俊龙；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服装服饰批发；针纺织品销售；针

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鞋帽批发；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灯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

杂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

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

合成树脂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非食用

植物油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棉、麻销售；金银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福州达城森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49,835,273.79 元，负债总额 28,095,676.34

元，净资产 21,739,597.45 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1,834,350.92 元，净利

润 113,888.30元。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49,943,787.79 元，负债总额 28,213,706.20

元，净资产 21,730,081.59 元；2025 年 1-3 月营业收入 7,524,297.69 元，净利润-

9,515.86元。 

（三）公司名称：福州达源笙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2 年 5月 9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上岐路 1 号 6 号楼高创园数智中心 1 层-96

（自贸试验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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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李俊；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日用品批发；

供应链管理服务；五金产品批发；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

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被担保方福州达源笙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39,031,468.30 元，负债总额 26,058,589.30

元，净资产 12,972,879.00 元；2024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8,733,440.76 元，净利润

-1,865,719.97元。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37,576,949.13 元，负债总额 25,048,970.84

元，净资产 12,527,978.29 元；2025 年 1-3 月营业收入 13,386,567.92 元，净利润

-444,900.71元。 

（四）公司名称：福州锦森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 年 5月 23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3、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综合楼203(自

贸试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李俊；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供应链管理

服务；五金产品批发；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灯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照明器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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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豆及薯

类销售；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棉、麻销售；

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福州锦森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49,606,957.34元，负债总额 133,747,913.98

元，净资产 15,859,043.36 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59,782,827.88 元，净利

润-2,998,577.51元。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182,756,307.95元，负债总额 166,629,443.24

元，净资产 16,126,864.71 元；2025 年 1-3 月营业收入 80,306,961.98 元，净利润

267,821.35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达鑫隆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年，授信主合同项下所担保

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达城森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不超过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 年，授信主合同项下

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三）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达源笙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

不超过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 年，授信主合同项下

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州锦森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申请不

超过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 年，授信主合同项下所

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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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三年。 

上述协议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5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

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

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

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

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

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风险可控。2025 年度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5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被担保方福州达鑫隆、福州达

城森、福州达源笙、福州锦森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主体

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本次公司为福州达鑫隆、福州达城森、福州达源笙、

福州锦森提供担保，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400 万元；母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306,188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94,400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409,98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403.08%。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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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月 13日 


